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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大学（首期）临时用地主要技术经济指标

一、项目概况

项目名称

宗地号/用地

范围图编号

用地单位

用地位置

海洋大学（首期）临时用地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教育工程管理中心

深圳市大鹏新区坝光片区，排牙山路以

南，恒科路以东，环坝路围合用地内

二、用地主要技术经济指标

建设用地面积（㎡）

容积率/规定容积率

地上规定建筑面积（㎡）

地下规定建筑面积（㎡）

地上核增建筑面积（㎡）

地下核增建筑面积（㎡）

最大层数（地上/地下）

建筑最高高度（m）

绿化覆盖率

绿地面积/折算绿地面积

总建筑面积（㎡）

计容积率建筑面积（㎡）

不计容积率建筑面积（㎡）

地上核减建筑面积（㎡）

地下核减建筑面积（㎡）

建筑基地面积（㎡）

建筑覆盖率

4962.00 4386.34

0.88/0.88 4386.34

4386.34

2/0

5.80

50%

2409.40

深地临合字(2024)5030号

三、本期建筑面积分配 建筑功能

建筑面积（㎡）

规定 核减 合计

临时办公用房

临时生活用房
总建筑面

积（㎡）

计容积率建筑

面积（㎡）

不计容积率建

筑面积（㎡）

记规定计容积率建筑面积（㎡）

地上核增建筑面积（㎡）

地下核增建筑面积（㎡）

四、本期各子项建筑面积分配

楼栋号 层 数 规定功能 核增功能
核增面积

（㎡）

核减面积

（㎡）

规定面积

（㎡）

高 度

（m）

1栋

2栋

3栋

4栋

5栋

6栋

注：1、总建筑面积=计容积率建筑面积+不计容积率建筑面积。

2.计容积率建筑面积=地上/下规定建筑面积十地上/下核减建筑面积十地上核增建筑面积

3.计规定容积率建筑面积=地上/下规定建筑面积+地上/下核减建筑面积

4.不计容积率建筑面积=地下核增建筑面积

5.容积率=计容积率建筑面积/建设用地面积

6.规定容积率=计规定容积率建筑面积/建设用地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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